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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炉窑评价技术规范 石灰煅烧窑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石灰煅烧窑的定义和相关术语、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和化工行业的石灰煅烧窑，不包括建材行业的石灰煅烧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2007.1 散装矿产品取样、制样通则 手工取样方法
GB/T 2007.2 散装矿产品取样、制样通则 手工制样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5432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 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56 固定污染物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HJ/T 57 固定污染物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YB/T 042 冶金石灰
YB/T 105 冶金石灰物理检验方法
XXXXXXXX  绿色炉窑评价技术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石灰煅烧窑 green lime calcining kiln
在炉窑（石灰煅烧窑）生产应用过程中，资源利用率高、能源效率高、排放物环境友好、废弃物资源化、产品品质高的石灰煅烧窑。
3.2
石灰煅烧窑的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lime calcining kiln
统计报告期内，石灰煅烧窑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统计范围包括：原料上料工序，煅烧工序，石灰产品入库工序，以及其它工序（环保设施、冷却系统）。
3.3 
石灰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utput of lime
统计报告期内，石灰煅烧窑的综合能耗与同期内生产出的合格石灰产品总量的比值。
3.4
活性度 activity
表征石灰进行相关化学反应能力的度量。采用盐酸滴定法（YB/T 105）测定，以消耗盐酸的毫升数表示石灰的活性度。
4  评价要求
4.1  评价指标 
绿色石灰煅烧窑指标评价见表1。石灰煅烧窑各项指标的获得方法（测试方法或计算方法）参见附录A，若石灰煅烧窑的各项指标均符合表1的限值要求，判定为绿色石灰煅烧窑。
表1 绿色石灰煅烧窑的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限值

	资源属性
	石灰石消耗比
	t/t
	1.8

	能源属性
	石灰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
	kgce/t
	130

	环境属性
	颗粒物排放浓度
	mg/m³
	30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
	mg/m³
	200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
	mg/m³
	300

	品质属性
	活性度
	mL
	320


4.2  鼓励性指标
石灰煅烧窑宜采取二氧化碳回收措施，绿色石灰煅烧窑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或综合利用。
5  评价方法
本标准采用指标符合性评价的方法。
5.1  评价程序
应建立规范的评价工作流程，包括评价准备、组建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方案、预评价、现场评价、编制评价报告、技术评审等。
5.2  评价报告
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实施评价的组织方式；
b）评价目的、范围及准则；
c）评价过程，主要包括评价组织安排、文件评审情况、现场评价情况、评价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评审情况；
d）评价内容，包括一般要求、能源资源投入、环境排放等；
e）评价证明材料的核实情况，包括证明文件和数据真实性、计算范围及计算方法、相关计量设备和有关标准的执行情况等；
f）评价识别的问题；
g）评价识别的石灰煅烧窑主要创建做法、工作亮点等；
h）对持续创建绿色石灰煅烧窑提出的下一步工作计划或建议；
i）相关支持材料。
5.3  评价方式
评价可由与被评价方没有直接关系的第三方组织实施。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相关人员的座谈；采用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保证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当石灰煅烧窑满足评价方案给出的各项评价标准和要求时，即可判定为绿色石灰煅烧窑。
5.4  评价结果与管理
5.4.1  评价认定
评价组织可根据申请，按照评价结论对通过评价的，组织核发认定证书。
5.4.2  评价复核
对已通过绿色炉窑认证的石灰煅烧窑，应在认证通过的第四年提交评价复核报告。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石灰煅烧窑各项指标的获得方法（测定方法或计算方法）
A.1  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的测定方法
绿色石灰煅烧窑的废气应通过排气筒进行有组织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监测采样应在排气筒处进行采样，并按GB/T 16157、HJ/T 397、HJ75和HJ76的规定执行。应同时对排气中含氧量进行监测，排气筒中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GB（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式（1）换算为基准含氧量条件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准含氧量为10%，不得稀释排放。
采样应在石灰煅烧窑处于正常状态或额定负荷下进行。采样位置应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采样孔的内径应不小于80mm，采样孔的管长不应大于50mm。排气筒中废气的采样以连续1h的采样获取平均值，或在1h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4个样品，并计平均值。
a） 颗粒物排放浓度测定
按GB/T 16157、HJ836和GB/T 15432的规定执行。
b） 二氧化硫排放浓度测定 
[bookmark: _Hlk42548309]按HJ/T 56、HJ/T 57的规定执行。
c）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测定
按HJ/T 42、HJ/T 43的规定执行。
A.2  活性度的测定方法
在石灰煅烧窑处于正常状态或额定负荷下，对其产品进行组批和取样。按石灰煅烧窑的日产量确定批量，将批量内取得全部份样合成大样后送检，作为一个检验批次。应至少进行三个批次的检验，将所有批次检验结果的平均值作为石灰煅烧窑的品质属性指标。
取样在成品输送皮带上或进入成品库前的卸料槽处按GB/T 2007.1、YB/T 042的规定进行。连续出料生产时，每2h采取样品约5kg；间歇出料生产时，每出一次料采取样品约5kg。5kg样品中一半作为送检样，一半作为备份样。应采用取样机、取样铲或铁锹均匀截取整个料流，每采取5kg样品，其截取次数不得少于4次。贮存样品的容器必须密闭、防潮、并置于干燥处。
制样和测定按GB/T 2007.2、YB/T 105的规定进行。采用盐酸滴定法，对同一样品，应独立测定两次，以两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报出。
A.3  石灰石消耗比和石灰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
a）石灰石消耗比
统计报告期内，石灰石消耗比按式（1）计算，

式中：
——石灰石消耗比，单位为吨每吨（t/t）；
——石灰石原料的投入量，单位为吨（t）；
——石灰产量，是指在统计报告期内检验合格品的产量，单位为吨（t）。
b）石灰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
统计报告期内，为实现相同最终产品能耗可比，对影响产品能耗的单炉产能因素加以修正，得到石灰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其按式（2）进行计算，

式中：
——石灰单位产量可比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石灰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产能系数，取值参见附表A.2。
统计报告期内，石灰单位产量综合能耗按式（3）进行计算，

式中：
——石灰煅烧窑的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石灰煅烧窑的综合能耗是指石灰煅烧窑在统计报告期内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其统计范围包括：原料上料工序，煅烧工序，石灰产品入库工序，以及其它工序（环保设施、冷却系统）。石灰煅烧窑的综合能耗按式（4）进行计算，

式中：
——消耗的能源品种数；
——消耗的第种能源实物量；
——第种能源的折算系数，按能量的当量值折算，折算系数按GB/T 2589的规定取值。
表A.2产能系数
	单炉产能（t/d）
	产能系数

	300
	0.8

	500
	0.85

	600
	0.9

	1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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